
國立臺灣大學 

文件編號 1-4-2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5 

製定單位 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 已核可場地刪除程序書 頁    數 1/2 

1.目的:為方便同學因確有臨時事件需刪除場地，避免因無法刪除場地而在巡場時被登記為

未使用，進而可能造成停權之問題，特制定此程序書。 

 2.範圍: 第一、二學生活動中心、新生教學館全棟及博雅教學館 303、304、305、306、307、

308、309、310、311、312教室。 

 3.權責:  

   3.1管理：由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 

 4.定義:  

   4.1 已完成場地借用程序，無法再自行修改場地，但有已確知不再需用該場地而需刪除場

地者，依本程序書辦理。 

 5.作業內容: 

   5.1 流程圖如附件一。 

   5.2 已預借，但尚未核准之場地，應自行進入社團管理系統進行場地刪除。如已於系統預

借場地，卻未進行核准動作，屆時又未到場使用者，屬巡場記錄中之未使用場地。 

   5.3 已核准之場地欲刪除者，依「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違規使用場地處理規則」

第五條：如臨時有事需取消已獲核准之場地，最遲需於使用場地之前七日至活動中心

進行取消，每取消一時段之場地，記 0.3點。如於活動七日內方進行取消者，每取消

一時段之場地，記 0.5點。」 

   5.4 「場地刪除資料」：指已核准之場單影本，並將不需使用之場地時段畫線刪除，並於

每一個刪除處簽名、註記日期確認。資料由各承辦人留存備查。 

   5.5 同學僅需攜帶「已核准之場單」（正本影本皆可）至活動中心辦公室（本中心可免費

提供場單影印），即可辦理場地刪除程序。 

 6.相關文件：「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違規使用場地處理規則」（文件一）。 

 7.使用表單：「已核准之場單」（範例，表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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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已核可場地刪除流程 

權     責 作 業 流 程 產 出 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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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1-1社團場地借用

程序書」及「1-2專案場

地借用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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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社內、專案

場地借用辦法完成

場地借用 

結  束 

攜帶「已核可之場單」

至活動中心辦公室 

活動中心承辦人員審核

場地後留存影本備查，

並依規定違規記點。 

 

臨時有取消場地

之需求 



文件一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違規使用場地處理規則 

100.5.30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3.12.23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所管之場地或借用之各教學館能獲得有效之

運用，並保障本校社團借用場地之權利，故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之違規使用場地及記點制，規定如下列各款：  

一、登記場地後未再申請核准或已獲核准卻未使用場地者，每一時段記 1點。  

二、擅自讓渡或交換已核准之場地給本校其他社團者，每一時段記 2點。  

三、使用冷氣未關妥門窗；活動結束場地清潔未確實、門窗未關好、桌椅混亂、未關閉燈光、空調系

統、設備器材等，或其他場地未恢復原狀致影響下一場次使用者權益之情形，每項記 0.5點，依序累

加，單一場次最高記 2點。  

四、擅自開啟教學館未借用之設備或空調者，每一時段記 3點。  

五、擅自搬動未經核准借用之物品，記 3點。  

六、於禁止用餐之場地用餐者，記 3點。  

七、使用木質地板教室時，除乾淨之軟底舞鞋外，穿其他鞋進入或搬入桌椅，每項記 3點。  

八、損壞場地原貌，活動結束後未予復原者，記 3點。  

九、未借用場地而私自闖入使用者，每一時段記 5點。  

十、借用器材未準時歸還或將器材攜出至未經核准之場地者，記 5點。  

十一、各活動場地（含社團辦公室）禁止抽菸，違反之抽菸行為人所屬社團記 5點。抽菸行為人依「國

立臺灣大學校園菸害防制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接裝未經同意或超過該場館電力負載之器具，記 5點。  

十三、阻礙消防逃生動線、關閉消防燈具、使用消防設備電源插座等違反消防相關事項，記 5點。  

十四、垃圾未分類或使用禮堂隔日未按時清運垃圾，記 5點。  

十五、申請內容與使用現況不符，每一時段記 3點。使用現況不符且包含校外活動或商業活動者，每

一時段記 8點。  

十六、不當使用致損壞設備者，記 5點；故意破壞設備者，記 10點。  

十七、各活動場地（含社團辦公室）使用電子爐具、用火等，記 10點。但技藝操作室及經專案核可

者除外。  

十八、活動逾時，未達 15分鐘者，記 1點。  

   逾時超過 15分鐘者，記 3點。  

   逾時超過 30分鐘者，記 7點。  

   逾時超過 45分鐘者，記 10點。  

   犯上述違規事項，若經勸導仍不改善者，依情節輕重，加記 1至 10點。  

第三條 每學期記點累計達 5點者，暫時停止網路登記場地權限，待繳交改善報告書後始復權。  

    每學期記點累計達 10點者，應停止網路登記場地權限，並公告於一活之多媒體播放系統、



公佈欄、網頁，待繳交改善報告書後始復權及撤除公告。  

    社團每學期記點累計達 15點以上且情節重大者，逕予停止下一學期借用場地權利。  

    記點紀錄每學期重新歸零。  

    每學期之起迄時間，依校行事曆公告之時間。  

第四條 活動中心禮堂之使用，除依第二條規定記點外，若有以下情事發生者，在下學年度之禮堂場

地協調會中，將被列入第二順位名單：  

一、觀眾未於晚間十點前全部離開禮堂之情形。  

二、因活動佈置等相關因素，造成影響下一時段使用者之情形。  

第五條 如臨時有事需取消已獲核准之場地，最遲需於使用場地之前七日至活動中心進行取消，每取

消一時段之場地，記 0.3點。如於活動七日內方進行取消者，每取消一時段之場地，記 0.5點。 

第六條 每學期記點累計達 5點、10點、15點者，將透過社團活動資訊系統，寄發停權通知至社團

負責人及社團指導老師所登記之電子郵件信箱。 

第七條 本規則經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表單一（範例） 

 


